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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民主與勞工參與 

撰稿人：謝創智（全國產業總工會顧問）/ 106年撰 

檢視單位：勞動關係司 / 112年 3月 7日修 

 

勞動觀測站—勞工能對企業經營表達意見嗎? 

 

如果在學校中，學生只能遵守校方和老師的規定，無權提出與

學生權益有關的意見、自由選擇自己想參加的社團，也不能透過班會

的方式，決定誰擔任幹部、繳多少班費、到哪裡畢業旅行，你會覺得

奇怪、不舒服或是覺得該反對嗎？如果是的話，在勞動場域裡，縱然

雇主握有資本，但若沒有勞工提供勞務，企業也不可能運轉，為什麼

受僱的勞工就不能提出意見或民主化的參與企業營運呢？這是應該

的嗎？ 

有些制度因實施已久，大家習以為常而視為理所當然，例如 20、

30 年前的單身禁孕條款，當時在銀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機構上班

的女性員工，一旦要結婚甚至懷孕，不用雇主解僱，自己就會主動請

辭，雖然個別女性員工對此規定有所不滿，但當時的社會卻認為這是

理所當然，女性勞工也只能無奈接受。但是隨著性別平權、禁止就業

歧視觀念興起及國家立法保障，現在已經沒有勞工會認為結婚或是生

小孩就應該主動辭職，雇主也不太敢明目張膽以此理由逼退員工。 

又如騎機車戴安全帽、開車繫安全帶，在立法規範前，並不是

人人均體悟到安全的重要性而主動遵守，而往往會以破壞髮型、悶熱

不適、增加束縛而排斥。但當國家認為有必要保障行車安全，以罰鍰

的方式引導民眾改變行為後，久而久之就習慣了，反而認為騎車不戴

安全帽，開車不繫安全帶才是異類。 

    在當代政治領域中，民主是普世的價值。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

人民，都能藉由選舉、投票、言論自由等方式，在政治權利及公民社

會中獲得決定權及參與權。相對於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勞動現場的產

業民主化進展卻是緩慢的，臺灣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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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興起後，在傳統「契約自由」及「財產

所有權絕對原則」的思惟下，擁有資本的雇主和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

的主管人員，往往是公司規章制度及勞動條件的控制者，勞工很難在

勞動生產的過程中，發出聲音，參與甚至與資方共同決定公司規章制

度及勞動條件。 

    不過隨著有心人士的不斷呼籲、政府法令逐步修正、執政者思惟

改變及集體勞資關係的展開等因素，產業民主及勞工參與在臺灣不再

是空談，而是實際已發生的現象，只是目前普及率及深度仍有待繼續

努力。 

 

勞動放大鏡 

 

一、 產業民主與勞工參與的概念 

    什麼是產業民主與勞工參與呢？依照西方學者的說法，產業民主

(industrial democracy)指的是「在一個工廠或產業中，勞資雙方代表透

過某一程序或機制，共同處理工廠內基本問題的制度」1。勞工參與

(labor participation)指的是「一種組織管理的哲學和風格，他承認員工

個別地或集體地與管理者共同參與組織決策領域的需求與權利」2。 

    一般而言，產業民主的概念比勞工參與要來的廣泛，產業民主包

括了「集體協商」和「勞工參與」等兩種主要機制。產業民主可以在

國家、產業和企業等不同層級進行協商；勞工參與則在獲得資訊、勞

資諮商、共同管理及自我管理等，有不同參與深度的區別。 

二、 如何實施產業民主？ 

    產業民主的範疇主要包括「集體協商」和「勞工參與」，這兩個

途徑是如何實施？尤其在我國是以什麼樣的面貌呈現呢？以下分別

進行說明： 

 
1 轉引自衛民，2014，《集體勞資關係-法律、實務與案例》，頁 331。 
2 轉引自衛民，2014，《集體勞資關係-法律、實務與案例》，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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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體協商 

集體協商是由雇主和受僱者組織(也就是工會)代表談判協議的過

程，目的是要簽訂團體協約，約定勞資雙方有關工資、工時、工作條

件和勞資關係等相關事項並據以執行。 

集體協商的行使和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等「勞動三權」非常

相關。集體協商在進行中，勞工部分是藉由團結權以工會為核心，透

過協商權和雇主進行協商談判，萬一協商不成，工會可以發動罷工權

給予雇主壓力，以獲得妥協後雙方可接受的結果。 

在我國，「工會法」賦予了勞工自由組織工會、參加工會的權利，

雇主不得阻擾工會的運作，也不能對工會幹部及會員有不利益對待的

行為(法理上稱為「不當勞動行為」)；「團體協約法」確立了勞資雙

方誠信協商的義務，任一方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他方提起的協商要

求，同時也對團體協約可約定事項、協商進行方式、協約效力和協約

執行等作出法律規範；「勞資爭議處理法」則在勞資協商破裂之後，

設立行政調解、仲裁機制處理雙方紛爭，若仍然無法靠行政處理弭

平，則賦予工會在通過罷工投票程序後可以發動合法的爭議行為，迫

使雇主讓步。 

整個勞動三權的運作，就是以團結權(工會)為主體，以爭議權為

後盾，以集體協商簽訂團體協約為目的，三權互依而生，缺一不可。 

（二）勞工參與 

舉凡能讓勞工以受僱者的身分參予企業決策制定，都可以說是勞

工參與。勞工參與的方式依照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分類，可以分成

下列 4 種不同層級： 

1. 獲得資訊：這是最低層次的勞工參與。勞工可以藉由參與來獲取

企業經營和管理等方面的相關資訊，但也僅止於獲得資訊而已。 

2. 勞資諮商：在這個層次中勞工有被諮詢的權利。透過企業內的勞

資諮商組織，勞工和雇主可以進行溝通協商，不過除非雙方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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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共識，否則勞方的意見並無法拘束雇主。 

3. 共同管理：在這個層次中勞工可以和企業共同管理與制定決策。

透過參加董事會或其他企業內的管理機構和會議，勞工不只可以

獲得資訊、提出意見，甚至可以和資方共同管理共同決定企業營

運的相關事項。 

4. 自我管理：在這個層級中管理機構的成員是由勞工選定，等同由

勞工代表來管理企業，不過這種狀況極為少見，僅曾出現過在早

期社會主義國家中。 

在我國的勞工參與模式非常多元，包括企業內的勞工參與，也就

是「勞資會議」及部分事業單位有工會推派之「勞工董事」，另外從

地方、產業別到全國層級的社會對話，都有可能實施勞工參與，不過

最重要的勞工參與，當然還是指企業內的勞工參與。以下分別說明： 

1. 勞資會議 

我國憲法第 154 條載明「勞資雙方應本協調合作原則，發展生產

事業。」勞動基準法第 83 條也明定「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

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事業單位應舉辦勞資會議。」在這種勞

資合作的法律規範下，勞資雙方同數額代表應至少每 3 個月召開

一次勞資會議3，並由勞資雙方輪流擔任主席4。會中，勞方代表

有聽取勞工人數、勞工異動情形、離職率、事業之生產計畫、業

務概況及市場狀況、勞工活動、福利項目、工作環境改善等有關

勞工動態、生產資訊的權利。針對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

勞動條件、勞工福利籌劃、提高工作效率等事項，勞資雙方都可

以共同討論，勞資雙方也可以提出建議事項5。不過因為勞資會議

應有勞資雙方代表各過半數之出席，協商達成共識後應做成決

議；無法達成共識者，其決議應有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
6；勞資會議之決議，應由事業單位分送工會及有關部門辦理，如

 
3 參照「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8 條。 
4 參照「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6 條。 
5 參照「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3 條。 
6 參照「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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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實施時，得提交下次會議覆議7。我國「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規範企業的勞資雙方代表可每 3 個月定期聚會聽取彼此的意見，

採共識決、高決議門檻，並有覆議的規定，是屬於勞資諮商層級

的勞工參與。 

2. 勞工董事 

至於「共同管理」這個層級的勞工參與，依據「國營事業管理法」，

目前公營事業工會有權依法推派五分之ㄧ的董事 ，以及少部份

民營事業工會透過持有股權的方式擔任董事，和資方共同決定企

業營運的相關事項。 

3. 社會對話 

勞資雙方針對有對話意願之重大議題，可透過產業別、地區別、

全國層級社會對話，充分討論溝通，凝聚共識，這也是勞工參與

的具體表現。社會對話可以是勞資雙方的對話，也可以加入相關

行政機關，成為勞資政三方的社會對話。例如：勞工行政主管機

關也在訂定重要勞工政策(例如基本工資審查、外籍勞動力引進等)

時，以委員會或會議的方式，邀請勞資雙方代表出席共同研商。 

三、 小結 

    產業民主及勞工參與的實施，固然會減少雇主的絕對指揮管理

權，但藉由民主化的參與，讓勞工有權獲取資訊，表達意見，透過民

主的方式決定勞資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將有利於提升員工工作士

氣，穩定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和諧，共創勞資雙贏。 

 

勞動小提醒—產業民主面臨的限制及展望 

 

產業民主藉由集體協商的進行，固然可以平衡勞資雙方先天的實

力不對等，讓個別勞工可以藉由團結權的行使，組織工會後以集體的

力量和雇主展開協商談判，獲取比單一勞工更好的勞動條件，但若是

 
7 參照「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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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無法組織工會，工會沒有意願或是實力進行協商甚至發動爭議行

為，成效仍然有限。 

以最具勞工參與代表性的勞資會議來說，2006 年召開勞資會議

的家數只有 7,494 家，到了 2019 年底增加到 115,397 家，成長了 15.4

倍，增長幅度可觀。不過，法律上強制要召開的勞資會議，尚無法得

知真正有召開勞資會議公司比率，真正要落實產業民主概念，仍待努

力。 

    另外，民主是需要學習，民主的進程也會發生一些阻力，在政治

民主和產業民主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當傳統上由雇主掌控員工管理

權的型態，轉向員工可以透過民主的方式，以不同的程度參與到企業

決策時，會發生提升員工滿意度、激發員工潛能、提高工作效率及增

進勞資關係的效果。但是因為每個人對民主的想像不同，每個人對民

主的素養和期待也不同，再加上在民主的原則下，群體的意見可能分

歧而難以形成共識，企業的正常營運也會受阻，不過這些都是屬於民

主化進程的必然現象。 

    臺灣長期以來呈現出政府規範型的勞資關係，勞工組織密度低

落，集體協商不發達；政治上的民主還未深入企業內的民主，勞工參

與大多呈現在對雇主直接有利的生產方法改善或是營運提升建議

上，讓勞工參與公司決策或提升勞動條件（例如勞工董事）仍屬少見。 

    大多數勞工對產業民主及勞工參與當然是支持與期待，資方也需

體認趨勢變化，勞資合則兩利，如何讓勞資雙方認識勞工參與的正面

價值，體認到勞資合作對雙方的好處，創造和諧雙贏的勞資關係，是

推動勞工參與時最重要的關鍵。 

 
勞動大挑戰—問題與思考 

 

一、 同學在家中有無與父母協調家事分工的經驗？在校園中遇到校

慶表演或是班際競賽活動時，有無與同學討論班費使用、任務分

組及工作分配的經驗呢？這樣的經驗與工作場所中的勞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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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關聯？ 

    在家庭生活及校園中為達成共同的目標，透過討論匯集參與者意

見共同做出決定的過程，所學習到的溝通及合作經驗，都將成為進入

職場後處理工作事務的養分，若期待職場中除了傳統的指揮監督關係

外，能讓勞工有暢通的表達意見及參與決策管道，民主觀念在學習階

段的深化極其關鍵。 

    學生在畢業後不論是進入職場受僱為勞工，或是自行創業成為雇

主，產業民主概念的內化，可使雇主將勞工視為夥伴而尊重採納勞工

的意見及需求，勞工若能充分表達意見並參與決策，將創造利潤視為

共同目標，良性的合作關係對於企業營運也能產生正向循環，勞工參

與才能真正落實於職場。 

二、 為什麼要實施集體協商和勞工參與？  

    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斷，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斷，這是團結力量大的

寫照，在勞動市場上也是一樣的道理。儘管勞動基準法規定「工資由

勞雇雙方議定之」，但個別勞工為了保有一份工作維持生活甚至養家

活口，很少會主動或是有能力和雇主針對薪資待遇等勞動條件討價還

價，通常在履歷表上，或是面試時被問到希望待遇時，大多數人的標

準答案是「依公司規定」。 

    對於工資，勞工應該是嫌少不嫌多吧！但為什麼面對這麼重要的

薪資數額問題，多數勞工不敢行使法律保障的議定權利呢？答案很簡

單，就是「小蝦米碰上大鯨魚」。當一個勞工面對決定是否僱用他、

發給他薪水養家活口、決定他職場升遷發展、可以有太多辦法解僱他

的雇主時，勞工顯得渺小，為了保有工作，哪敢吭聲爭取權益。 

    工資如此，其他包括工時、福利、安全衛生、職災、保險、退休

等等勞動條件也是如此，雖然勞工想要有更好的勞動條件，但個別勞

工往往很難主張權益。那要怎麼辦？難道勞工面對不合理的勞動條件

時，就只能忍氣吞聲或是另謀高就嗎？當然不是，這個時候把勞工團

結起來，變成一把筷子、一群螞蟻雄兵，就更有力量和雇主協商談判

甚至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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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體協商就是透過勞工的團結組織「工會」和雇主協商的過程，

目的是要透過集體議價的方式簽訂「團體協約」，獲取比個別勞工和

雇主簽定的「勞動契約」，或是比國家規定的基本勞動權益更好的勞

動條件。 

    集體協商存在勞資實力對抗，相互妥協的樣態，而勞工參與則是

建構在合作的基礎上。傳統的人事管理把勞工視為企業生產工具的一

環，要求勞工遵照公司的規定從事工作，並從成本支出的角度，想方

設法壓低勞動條件以求增加利潤。這種工具式的管理模式，忽略了人

需要受尊重、受關懷的本性，也忽略了人力有無窮的開發潛能。近代

「人力資源管理」興起，加上國家法規的制定與修改，企業轉而把員

工視為寶貴可開發的資產而不是成本，讓員工可以參與企業某種層級

的對話，聽取資訊、表達意見甚至參與決策，化解衝突、凝聚共識，

這就是所謂的「勞工參與」。 

    相對於政治民主，「產業民主」就是在勞動生產領域中同樣注入

民主的元素，讓勞工有能力和雇主或雇主代表平等協商，決定勞工關

心的勞動條件等議題；讓勞工有權利在企業適當管道中，以勞工的身

分參與勞動條件等員工關心議題的討論，以平和方式共同決定勞資關

心的事項，創造勞資美好願景。 

三、 產業民主是可能的嗎？ 

    人類歷史久遠，但民主制度的出現也不過數百年，一個政治體制

的改變不會一下子就出現，一定是要有長期的醞釀和積極的行動。 

    中國長期的帝國統治，人民習慣於當皇帝的子民，當遇到暴政民

不聊生，揭竿起義，或是為了爭奪權位發動戰爭，勝利的一方仍然繼

續稱帝，人民永遠是被統治者，永遠不是真正國家的主人，根本談不

上言論自由、參與政治、決定國家大政的基本權利。直到滿清末年，

國家面臨列強侵略即將滅國的威脅，有志之士鼓吹民眾打倒滿清，透

過革命的方式，建立民主共和體制，人民才開始逐漸擁有當家作主的

權利。政治上的民主不會憑空掉下來，產業上的民主也是如此，但隨

著時空環境的改變，也是會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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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工業革命形成資本主義以來，雇主長期以握有資本的方式，決

定企業內的大小事務，勞工只能提供勞務換取工資，很難對勞動條件

和企業營運提出意見，更別說是共同協商決定。但當企業剝削壓迫勞

工到一定程度，就會激起勞工的反抗，工會也就伴隨工廠制度興起，

代表勞工和雇主協商談判，並且不惜以激烈的罷工手段給雇主壓力，

要求擁有更好的勞動條件。 

    除了因為壓迫導致勞工反彈，組織工會和雇主抗衡，打破雇主獨

斷管理權，透過協商談判保障勞工權益外，隨著人力資源管理興起和

國家法令的制定等因素，企業內的民主機制也逐漸形成。 

    晚近廣為實施的「品管圈制度」和「員工提案制度」，就是企業

內民主參與的體現。雇主意識到員工是有機的個體，有受到尊重的需

求，身處第一線的勞工也比坐在辦公室的雇主更了解工作現場的狀

況。當企業不再獨攬管理權，鼓勵員工甚至要求員工就工作現場及公

司營運面臨的問題，主動提出改善方案和建議，一旦被公司採納，就

會改變公司既有的規定或是生產營運方式，勞工不再只能單向接受雇

主的指揮監督來提供勞務。 

    員工提案制度式的勞工參與，因為有助於改善企業面臨的生產營

運問題，有利於企業的獲利與進步，雇主當然樂意推行，讓員工擁有

發言權和參與權，但是最後是否採納的權力還是握在雇主手中。至於

讓員工可以針對勞動條件或是企業營運管理，用民主的方式提出意

見、參與企業決策，雇主通常在態度上是抗拒的，往往必須有政策的

引導，若是讓雇主體會到讓勞工民主參與對企業也是有利的，才有可

能讓產業民主在企業內部生根。 

    產業民主的推行，若能有好的宣導教育加上制度的配合，相信有

一天也會翻轉成為普遍自然的現象。 


